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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台大校史的記載，台大農業化學系前身為台

北帝國大學農學部農藝化學科，設立於昭和三年

（1928），創校時就已設置，民國三十四年（1945）

以農藝化學科為基礎，合併農學院其他科部分講座，

正式成立農業化學系，民國三十六年設立農業化學研

究所，民國五十七年增設博士班，民國九十二年部分

教師移撥至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微生物與生化

學研究所。近年來，農化系以培育具前瞻、創新及卓越之生物科技與環境科學專

業人才為目標，提供土壤物理與化學、土壤分類與調查、植物營養、基因轉殖、

農藥化學、分子微生物、環境微生物、工業微生物、食品化學、植物生理與化學

等不同領域之彈性課程。 

    台大農化系的系友遍布各行各業，因應系友們的期待與支持，希望推動系友

會能正式申請社團法人立案登記，以健全系友會之正常功能，同時也能裨益母系

及在學同學。在系主任及熱心系友們的發起、籌備，依循內政部的相關規範，一

步一步的推動，歷經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在 2017年 6月 17日正式召開國立臺

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時，我雖表達應讓年輕的系友們出來服務，然出席系友們的誠摯推

舉，仍被選為第一屆理事長，自覺責任重大，也承蒙 賴喜美主任願任秘書長一

職，讓系友會的會務發展可以得到母系的實質支持，倍感溫馨，我們也在此呼籲

所有畢業系友們，都能加入農化系系友會這個大家庭，並能隨時提供建議與指

正，讓系友會持續成長與茁壯。  

第一屆理事長 廖啓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所長）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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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秘書長 賴喜美（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秘書室工作報告 

    本系是 1928年（昭和 3年）創校時最早設立的學

系之一，迄今已培育出許多優秀系友在相關業界或學

術界，惟沒有一個交流互動平台，因此本系終於在

2009年召開並成立第一屆農化系系友會，可惜的是沒

有進一步向內政部申請立案許可。 

    在越來越多的系友反應希望系友會能夠申請立案

登記，以健全系友會的組織架構和發揮系友會應有之

功能，同時也能裨益母系及在學學生。 

    2015年 7月黃良得前主任引薦系友王為敏博士洽談系友會登記為社團法人事

宜後，於同年 8月經校簽核同意本系向內政部申請設立「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

系系友會」。  

    2016年 10月 15日在 38位系上老師及各屆系友努力發起下，開始進行農化

系系友會籌備工作。經內政部函發許可籌組公文後，我們陸續召開發起人會議、

第一次籌備會議及第二次籌備會議，終於在 2017年 6月 17日召開第一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並經過會員決議通過本會章程，「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

正式成立了，本會成立為的是提供各屆畢業系友交流及聯絡情感的功能，因此本

會所設的宗旨為凝聚系友情誼，協助本系和系友在學術及事業上之發展，並促進

農業化學領域產、官、學、研界資訊交流。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系友及理監事呼朋引伴回到母系參加成立大會，系友會才

得以順利成立。目前會務運作已完初步規劃及執行，誠摯地希望系友會在未來有

更多系友支持及指教，讓「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規模蓬勃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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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理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現職 

理事長 廖啓成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所長  

常務理事

   
李達源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特聘教授兼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副院長 

江文章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名譽教授  

王為敏 胞泌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陳佑誠  祐家生技總經理  

顏瑞泓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理事   

陳尊賢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特聘教授  

何聖賓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兼任副教授  

蘇南維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施坤河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所長  

邱淑媛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課長  

施養信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洪偉峰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管理處技術發展部總經理特別助理  

許正一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洪傳揚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後補理事  佘桂芳  旭富製藥科技(股)公司資深副總  

佘瑞琳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合聘講師  

常務監事  李敏雄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名譽教授  

監事   李佳音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鄭石通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所教授兼生命科學院院長  

魏耀揮  彰化基督教醫院粒線體醫學暨自由基研究院院長 

劉麗雲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兼任教授  

候補監事  黃良得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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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籌備期程 

              

臺
灣
大
學
農
業
化
學
系
系
友
會
會
刊—

創
刊
號                    

系
友
會
籌
備
期
程 

時間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105 年 

9月 前置作業 規劃發起人會議時間。 9月 30日完成 

10月 前置作業 蒐集發起人會議簽署名冊及身份證影本。 10月 15日完成 

11月 前置作業 函送申請書及相關資料予內政部。 11月 1日完成 

106 年 

2月 
內政部籌備

許可 

內政部於 106年 1月 26 日台內團字第 1050450133

號函發許可籌組公文。 
收文日期 2月 7 日 

3月 

召開發起人

會議 

1. 推選籌備委員 11人，組織籌備會案。 

2. 推選籌備會主任委員。 
3月 12日召開 

召開第 1次

籌備會議 

1. 審查章程草案。 

2. 決定籌備期間聯絡地址及工作人員案。 

3. 決定會員入會申請手續、申請書格式，並公開
徵求會員。 

4. 籌備期間經費之收繳及籌墊案。 

3月 12日召開 

籌備會公告

徵求會員 
自 3月 17日起至 4月 24日止公告徵求會員。 4月 24日截止 

5月 
召開第 2次
籌備會議 

1. 審定會員名冊案。 

2. 確定第 1屆第 1次會員大會召開日期、時間、
地點。 

3. 擬訂第 1屆第 1次會員大會手冊內容討論案。 

4.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案。 

5. 推薦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及舉薦機制。 

6. 決定理監事選票格式案。 

7. 決定第 1屆第 1次會員大會工作分工案。 

5月 7日召開 

6月 

召開第 1屆
第 1次會員
大會 

1. 通過章程草案。 

2. 通過年度工作計畫。 

3. 通過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4. 選舉第 1屆理事、監事。 

6月 17日召開 

召開第 1屆
第 1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1. 選舉第 1屆常務理事。 

2. 選舉第 1屆常務監事。 

3. 選舉第 1屆理事長。 

4. 聘任本會秘書長等工作人員案。 

6月 17日召開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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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籌備活動花絮 

    105年 10月 15日

（星期六）是農化系系友

會成立前開始起步的重要

日子，當天由發起人召集

人邀集農化系系友會 38

位發起人進行討論會議，

在取得發起人的共識後，

即開始向內政部申請系友

會籌組。終於在 106年 1

月 26日取得內政部籌組

同意函後，即陸續召開發

起人會議暨第一次及第二

次籌備會議進行籌備工

作，以迎接系友會成立大

會的到來。 

■ 發起人討論會議合影 

■ 發起人會議暨第一次籌備會議-籌備委員合影 

■ 發起人召集人-系友王為敏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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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人暨大會司儀-系友王為敏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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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成立大會花絮（一） 

    106年 6月 17日（星期六）農

化系系友會成立大會於農化系新館

B10室正式舉行，新館正門口前放置

迎賓海報，歡迎遠道而來的系友回娘

家。這一天天空下著滂沱大雨，參加

系友仍絡繹不絕前來一同見證本系系

友會的成立。為了感謝系友入會，我

們於當日準備了限量大會成立紀念品

予各個會員，讓會員們記得成立大會

日子。 

    會議開始由系友會發起人暨大會

司儀王為敏致詞及說明會議流程，接

著由大會主持人籌備會主任委員賴喜

美教授致詞，感謝系友們撥冗蒞臨並

貼心提醒系友進行理監事投票時間，

隨後邀請貴賓李敏雄教授及系友鄒篪

生先生致詞。在二位系友前輩鼓勵及

支持下，系友會正式進入重要開端，

主持人接著進行會務報告及系友會章

程等各項討論提案說明，並陸續經會

員代表們決議通過了，農化系系友會

就此正式成立! 

 ■ 歡迎系友回娘家迎賓海報   

■ 系友陸續報到情形   

回目錄 

■ 贈送入會系友限量成立大會紀念悠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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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貴賓-系友鄒篪生致詞    

系友會成立大會花絮（二） 
    農化系系友會成立大會結束後，隨

即請各系友進行大合照，紀念重要的這

一天。當日同時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監

事會議，會前進行理監事選舉，在開票

同時，邀請各系友享用茶點並敘敘舊、

話當年，現場氣氛相當熱絡。 

    在經過緊張開票過程後，選舉結果

由廖啓成所長擔任第一屆理事長（財團

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所長），秘書

長則由全體理監事決議由賴喜美教授擔

任（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期待未來在理事長的帶領下，讓系

友夥伴們更加團結，凝聚向心力，並能

讓更多失聯系友們透過系友會重聚，一

同經驗分享，暢談過去、現在及未來的

農化系發展。        

■ 大會貴賓-李敏雄教授致詞    

■ 系友於茶點時間敘敘舊 ■ 系友會第一屆理監事選舉開票情形   
回目錄 

■ 大會主持人-籌備會主任委員賴喜美教授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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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成立大會花絮（三） 

    身為農化系畢業生，並非在畢

業時就結束這個身分，這是一輩子

的認同，這種認同感我們需要建立

在系友會的平台上，而農化系系友

會的成立，除了能夠讓系友們知道

農化系近況外，亦能提供系友們互

相交流的平台，讓歷屆農化系系友

們有歸屬感及聯繫感情的地方，希

望系友會在系友們支持下，日益茁

壯! 

■ 系友會理事長-廖啓成所長當選致詞  

■ 系友會理監事當選合影 

■ 農化系系友會成立大會團體照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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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日期 

「提升生活品質」系列講座（9~10月）  臺大校友總會 
106年 9月 9日 

~10月 28日 

國立臺灣大學校友總會 106年彰雲嘉地

區聯誼之旅  
臺大校友總會 

106年 9月 30日 

~10月 1日  

系友交流座談會（一）  
農化系、農化系系學會、

農化系系友會 
106年 10月 19日 

系友交流座談會（二）  
農化系、農化系系學會、

農化系系友會 
106年 10月 26日 

召開第 1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農化系系友會 106年 10月 22日 

臺大創校 89年校慶 臺灣大學 106年 11月 15日 

臺大 B62校友四十重聚（1977年畢業） 臺大校友中心  106年 11月 15日 

106 學年度農化系辦理學生工廠參觀 農化系  106年 11月 15日 

系友會產業界參訪活動 農化系系友會 106年 11月 24日 

系友聯誼忘年會  農化系系友會 107年 1月 19日 

■ 近期活動 

■ 預告活動 

回目錄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日期 

召開第 1屆第 3次理監事會議  農化系系友會  預定 107年 3月初 

臺大 B53校友五十重聚（1968年畢業） 臺大校友中心  107年 3月 17日 

http://www.ntuaa.ntu.edu.tw/news_17_9-10.htm
http://1977.ntureunion.tw/
http://1977.ntureunion.tw/
http://1968.ntureunion.tw/
http://1968.ntureunio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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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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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系友的大力支持，農化系系友會會訊創刊號於 106

年 9月 15日出刊，下一期會訊預定於 106年 12月 15日出刊，為

了讓會訊更加豐富充實，歡迎系友踴躍投稿。系友可對於會訊主

題-活動分享及系友園地進行投稿，每篇字數約 500字以上，分享

活動心得，以及您回顧以往心情、工作經驗、給學弟妹建議及對

於農化系想法等內容，謝謝！系友會會訊主題及內容如下： 

    

 

 

 

 

 

 

 

 

 

    

    欲投稿者，請附上畢業級別、姓名及現職等基本資料，並

以下列任一方式投稿： 

E-mail： agch@ntu.edu.tw 

傳真 ：(02)2363-3123 

郵寄：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 

      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農化新館 316室  

歡迎本系師生系友投稿 

主題 內容 

理事長的話 理事長心情分享。 

秘書室工作報告 年度工作報告、財務收支等會務報告。 

活動花絮 系友會辦理相關活動照片花絮。 

活動分享 系友對於系友會活動心得感想。 

系友園地 
系友分享以往心情、工作經驗、給學弟妹建

議及對於農化系想法等內容。 

活動訊息 系友會辦理相關活動公告。 

附錄 其他訊息公告。 

mailto:agc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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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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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會網站 

1. 農業化學系網址： http://www.ac.ntu.edu.tw/，進入後點下圖紅框，

即可進入系友會網站。 

2. 下圖即為系友會網站： http://www.ac.ntu.edu.tw/zh_tw/alumni1。 

3. 農業化學系 Facebook粉絲專頁：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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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農業化學系系友會 

     團結是系友會力量來源，農化系系友會現擴大招募會員中，請大

家呼朋引伴一起加入系友會。 

■ 入會方式： 

① 填妥入會申請書(網頁下載)，簽名後以親送、傳真、郵寄或 E-mail(掃描

PDF檔)至本會信箱。 

② -首次入會者繳交入會費 500元，常年會員費 500元，合計 1,000

元。 

   -首次入會者繳交入會費 500元，永久會員費一次繳足 20年常年

會費者，終身免繳，合計 10,500元。 

■ 入會禮： 

   首次入會者將贈送系友會成立大會紀念悠遊卡 1張，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繳費方式： 

① 銀行匯款或 ATM轉帳：華南銀行(008)台大分行  

                       帳號： 154-10-000841-1  

                       戶名：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籌備會賴喜美 

                             (請註明姓名傳真轉帳單據或來電告知) 

② 親自繳交：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辦公室 316室 

■ 聯絡方式：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 

   地址： 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農化新館 316室 

   電話：(02)3366-4820 

   傳真：(02)2363-3123 

   E-mail： agch@ntu.edu.tw 

   聯絡人：陳依甄 小姐 

普通會員 

永久會員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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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會申請書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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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簡稱本系）。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以凝聚系友情誼，協

助本系和系友在學術及事業上之發展，並促進農業化學領域產、官、學、研界資

訊交流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新竹市食品路 331號，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前項分

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訂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

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聯繫系友，促進系與系友之情感與知識之交流。 

二、貢獻所學，服務社會，關心台灣農業化學之發展。 

三、協助政府與民間團體推廣台灣農業化學之健全發展。 

四、提供系友各類就業服務資訊。 

五、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事項。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主管依章程所訂宗旨、任務，主要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二種： 

一、普通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填具入

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普通會員： 

                (一)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肄業或畢業學生。 

                (二)服務於本系或曾服務於本系之教職員工。 

二、永久會員：符合前項資格，並一次繳足二十年常年會費者，為永久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為一權。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與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普通會員未繳納當年會費者，

不得享有當年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普通會員經

退會或因未繳會費者，停權處分。如欲復會或復權時，應繳清所積欠之會費。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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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述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

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

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訂定。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

前項理事、監事時，依得票數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

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訂定，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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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理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

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常務理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

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

互推一人代理。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不得連任。理事、監事

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監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並視需要得聘其他工作人員若

干人。秘書長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解聘時

亦同。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設置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

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及顧問若干人均為無給職，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

任期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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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

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會員以代理一

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

訂定與變更、會員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

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

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議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監事會以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會

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

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連

續二次無故缺席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於會員入會時繳納新臺幣伍佰元(具學生身份者減半)。 

            二、常年會費： 

     (一)普通會員：新臺幣伍佰元(具學生身份者減半)。 

     (二)永久會員：一次繳足二十年常年會費者，其後終身免繳。 

   三、事業費。 

   四、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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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擬定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提

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

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製作年度

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

監事會審核後，備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

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6年 6月 17日第 1屆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106年 8月 31日台內團字第 1060051015號函准予備查。 

回目錄 


